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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AUTOMOBILE GROUP CO., LTD.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 223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發出。 

 

隨附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四月八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

網頁登載之《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加快回購公司股份的自願性披露公

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馮興亞 

董事長 

 

中國廣州，二零二五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馮興亞，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小沐、鄧蕾、

周開荃、王亦偉及洪素麗，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福全、肖勝方、王克

勤及宋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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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快回购公司股份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3月 28日

及 2024 年 5月 20 日组织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60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A 股和 H 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其中，A 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均包含本数）；H 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亿元且不高于 8亿元（均

包含本数，最终依据汇率折算港元）；回购期限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或至本公司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31日披露的《广汽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4-039）。 

公司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以来，积极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5 年 3月 31日，公司累计完成回购股份数量为 298,763,450 股，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 2.93%。其中，回购 A 股数量为 13,511,450 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7.82 元/股，最低价为 7.10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00,989,274.90 元（不含

交易费用）；回购 H 股数量为 285,252,000 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72 港元/

股，最低价为 2.29 港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858,623,140港元（不含交易费用）。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当前，公司正全面

推动自主品牌由战略管控向经营管控转型，大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及公司价值的信心，公司将在本次回购期限内，结合市场情况按计划

加快实施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

资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

购股份》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回购方案，

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8日 


